
宁夏社会科学院 2023 年度重点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的实施意见》（宁党发〔2019〕9号）和自治区财政厅《关于

开展 2023 年度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和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及监控工作的通知》（宁财（绩）发〔2024〕55号）

的文件精神，我院对 2023 年度项目支出绩效情况进行了自

评，同时对重点项目委托宁夏瑞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

绩效评价。现将重点项目评价结果予以公示，并将有关情况

说明如下：

一、总体项目绩效评价情况

我院根据年初财政厅批复的项目绩效目标，以及项目全

年绩效执行情况对项目进行了自评。其中我院列入 2023 年

部门项目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有 5个，总金额 859万元。项目

绩效评价总体良好。

同时，我院针对重点项目“宁夏社会科学院房屋搬迁改

造项目经费”委托宁夏瑞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绩效评

价。宁夏社科院搬迁改造经费绩效评价得分 89.00分，项目

支出绩效评价等级为“良”。



二、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情况

根据绩效评价的基本原理、原则和项目特点，结合绩效

目标，由评价小组按照逻辑分析法，并参考自治区财政厅相

关规定，独立编制科学的指标体系，主要围绕资金投入、使

用和项目实施产出和效益等客观分析项目的产出和效果，体

现从投入、过程到产出、效果和影响的绩效逻辑路径，内在

逻辑的一致性也增强了评价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行性，具

体从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产出、项目效益四个方面评

价。

（一）项目决策

1.项目立项（4分）

（1）立项依据充分性（2分）

宁夏社科院搬迁改造经费依据自治区政府有关批示和

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宁夏社科院办公用房等问题的

专报》等文件立项，通过保障搬迁改造经费，用于解决宁夏

社科院固定办公场所、科研及图书馆用房，保证宁夏社科院

办公及科研活动的正常开展，对推动宁夏党政决策和科学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项目的实施，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

济发展规划、自治区相关政策及行业发展需求，本指标得 2

分。

（2）立项程序规范性（2分）

宁夏社科院根据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宁夏社科

院办公用房等问题的专报》要求，制定了搬迁改造和房屋租

赁项目方案，编制了搬迁改造设计方案，提出了搬迁改造及



房屋租赁经费需求。根据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核定的办公

及业务用房面积，自治区财政厅提出搬迁改造经费预算建

议，经自治区政府领导批示同意后下达预算指标。项目立项

程序规范，本指标得 2分。

2.绩效目标（4分）

（1）绩效目标合理性（2分）

宁夏社科院根据单位情况和年度搬迁改造任务，在财政

一体化系统填报了项目绩效指标。编制的项目绩效目标与项

目支出内容相关，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

平，项目绩效目标与预算确定搬迁改造经费相匹配。本指标

得 2分。

（2）绩效指标明确性（2分）

宁夏社科院设置的绩效目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

满意度指标，并设置了可衡量的指标值，但填报的产出指标

不够细化，绩效目标与工作任务、预算资金也未进行匹配。

扣 1分，本指标得 1分。

3.资金投入（4分）

宁夏社科院于 2022 年邀请办公家具供应单位、办公设

备供应单位、搬家公司等单位根据宁夏社科院实际情况，报

送了搬迁及家具设备采购概算；并委托第三方机构编制了部

分功能用房施工图设计文件及项目预算。根据家具、设备供

应单位及搬迁公司报送概算和设计单位编制的部分功能用

房设计预算，汇总报送了搬迁改造及租赁项目经费申请。经

自治区财政厅审核，自治区政府领导批示同意后，下达预算



指标。2023年 3月，经宁夏社科院党组会议研究，通过了搬

迁改造经费预算分配方案，并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对个别项

目预算进行了调整。预算分配依据充分，科学合理。本指标

得 4分。

（二）项目过程情况

1.资金管理（14分）

（1）资金到位率（3分）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自治区财政厅下达宁夏社科

院搬迁改造经费 4,474,000.00元，实际到位资金 4,474,000.00

元，资金到位率 100.00%。本指标得 3分。

（2）预算执行率（5分）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搬迁改造经费实际到位资金

4,474,000.00元，已支付 3,084,786.53元，资金支付率 68.95%，

年末结转结余 1,389,213.47元。个别子项目预算执行率较低，

如：综合档案室改造预算执行率 4.98%，配套用房功能设计、

造价及招投标费预算执行率 21.99%，综合档案室涉密设备预

算执行率 44.49%，科研成果展示厅改造装修未支出。本指标

扣 3分，得 2分。

（3）资金使用合规性（6分）

宁夏社科院对搬迁改造经费实行专账核算，资金支出按

照《宁夏社科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自治区综合评标专家

库评标专家劳务报酬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执行。资金支

付时由经办人提出申请，依次逐级进行审批和复核，并支付



专项资金。宁夏社科院使用项目资金支付搬迁费、功能用房

改造装修费、家具设备采购费等费用，确保搬迁改造项目任

务的顺利完成。但存在使用搬迁改造经费支付新办公场所物

业费、电梯费及采暖费等费用的情况，与搬迁改造经费预算

分配方案有关内容不符。本指标扣 1分，得 5分。

2.组织实施（14分）

（1）管理制度健全性（4分）

为规范项目资金管理，确保项目有序、顺利、高效地开

展，根据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文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制定了

《宁夏社科院预算管理暂行办法》《宁夏社会科学院采购验

收管理办法（试行）》《自治区本级科研活动差旅费等有关规

定的具体措施》等管理办法，对项目预算编制、经费审批、

物资采购管理等环节进行明确规定。相关管理办法健全，具

有可操作性，本指标得 4分。

（2）制度执行有效性（4分）

宁夏社科院严格执行国家、自治区及单位内部控制管理

制度，确保项目能够顺利实施。搬迁工作及功能用房改造装

修项目采购程序，符合《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

定；项目评审费发放标准，符合《自治区综合评标专家库评

标专家劳务报酬的指导意见》有关规定；支付的搬迁费、功

能用房改造装修费、家具设备采购费等搬迁改造经费，符合

《宁夏社科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本指标得 4分。

（3）质量控制（6分）



为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

制度，宁夏社科院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中

国政府购买信息服务平台）发布整体搬迁办公家具及设备等

搬运服务项目、图书馆阅览室改造装修项目、方志成果展厅

装修项目、学术报告厅改造装修项目等项目竞争性磋商公

告，确定搬迁及项目改造提供单位。项目实施过程中对装修

改造、采购的家具设备和服务采取了质量检查、验收等必需

的控制措施或手段，确保了改造工程、家具设备及服务质量。

通过查看会计凭证和项目资料，项目资金使用方向与项目补

助资金使用方案基本一致，与资金支出相关的审批单、询价

单、采购合同及验收表等财务资料齐全。本指标得 6分。

（三）项目产出

1.产出数量（20分）

宁夏社科院使用搬迁改造经费支付搬迁费、功能用房改

造装修费、家具设备采购费等费用，完成了原办公场所办公

家具、设备、资料的搬迁安装工作，完成新办公场所部分功

能用房的改造、装修工作，完成办公设备、家具的采购工作。

具体产出情况如下：

（1）办公家具及设备搬运项目：完成办公桌、会议椅、

书柜、文件柜、沙发等办公家具，电脑、打印机、传真机、

复印件等办公设备，财务档案、期刊档案、科研档案等档案

资料的搬运工作，完成档案密集架（4组 36件）拆卸安装工

作，完成电磁屏蔽机柜、智能锁、硬盘录像机、灭火器的搬

迁工作。



（2）古籍搬运项目：完成馆藏古籍 9682册、珍稀图书

13688册的搬运工作，将其全部搬入自治区档案馆。

（3）学术报告厅改造装修项目：完成隔音层、吸音板、

木质地台、墙面等设施装修工作，完成 8.8㎡显示屏、视频

控制器、无形投屏器、控制电脑等办公设备的采购安装工作，

完成 35张会议条桌和 60把会议椅的采购工作。

（4）方志成果展示厅装修项目：完成地面、墙、柱面

等设施的装饰工作，完成书柜、矮柜、展牌、站台等家具的

安装工作。

（5）图书馆阅览室改造装修项目：完成图书阅览室改

造装修工作，完成大理石面电脑桌、木质单（双）面梯形书

架（6个）、柱体书架（4.8平方米）、遮光窗帘、木饰面的定

制及安装工作，完成椅子（56 把）、学习桌（12 个）、方桌

（3个）、教学一体机（1台）及饮水机（1台）的采购安装

工作。

（6）综合档案室改造项目：完成综合档案室监控设备

安装工作。

（7）门禁安防系统项目：完成 10套安全门及电子识别

系统安装工作，包括身份信息识别系统、门禁备用电源、磁

力锁、电子锁、门禁与报警系统等。

（8）网络机房搬迁与建设项目：完成交换机、机柜、

UPS及电池搬迁和空调的迁移工作，完成碎纸机、防护栏、

红外报警器、视频监控系统、门禁系统、防静电地板等设施

设备的安装工作。



（9）配套用房功能设计、造价及招投标项目：完成部

分功能用房装饰和多学术报告厅音视频项目设计方案编制

工作。

（10）科研成果展厅改造项目：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尚未开始实施，计划 2024 年完成科研成果展厅改

造工作。

（11）办公家具采购项目：完成办公桌（57张）、文件

柜（57 个）、会议椅（10 把）、办公椅（2 把）、主席台（1

张）、沙发（3套）及茶几（3套）的采购工作。

（12）综合档案室涉密设备采购项目：完成密码文件柜

（38台）和碎纸机（5台）的采购工作。

（13）其他项目：完成固定资产盘点、核对、处置和标

签粘贴工作，完成科室牌、电梯间指引牌、卫生间标识牌、

门牌的制作及安装工作，完成 11楼会议室和 12楼会议室扩

音系统设备采购工作，完成 4台纯水机采购及安装工作，完

成原办公场所看护费用的支付工作，完成 187.79平方米高密

PVC板党建文化长廊的制作安装工作，完成纪检谈话室监控

设备采购及安装工作，完成健身活动室和茶水间 PVC弹性防

滑地胶铺设工作等。

综上（1）-（13）所述，搬迁改造经费支持项目除科研

成果展厅改造项目尚未开始实施外，其他项目均已完成。扣

1.5分，本指标得 18.50分。

2.产出质量（5分）

办公家具及设备搬运项目、古籍搬运项目、学术报告厅



改造装修项目、方志成果展示厅装修项目、图书馆阅览室改

造装修项目、综合档案室设备采购项目、门禁安防系统项目、

网络机房搬迁与建设项目、办公家具采购项目等项目，通过

了宁夏社科院组织的验收，质量评价为合格。本指标得 5分。

3.产出时效（5分）

宁夏社科院按时完成办公家具及设备、机房设备和古籍

搬运工作，按时完成学术报告厅改造装修项目、方志成果展

示厅装修项目、图书馆阅览室改造装修项目等项目的装修改

造工作，按时完成门禁安防系统、监控设备、办公家具等设

施设备的采购安装工作，保障了宁夏社科院办公及科研活动

的正常开展。科研成果展厅改造项目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尚未开始实施，计划 2024年完成科研成果展厅改造工作，

扣 0.5分，本指标得 4.5分。

4.产出成本（5分）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宁夏社科院搬迁改造经费项

目实际到位资金 4,474,000.00 元，已支付 3,084,786.53 元，

资金支付率 68.95%，年末结转结余 1,389,213.47元。预算资

金的使用，保证了宁夏社科院搬迁改造项目各项工作任务的

完成和相关成果的实现，保障了宁夏社科院办公及科研活动

的正常开展。根据宁夏社科院提供的资料，项目实际支出低

于项目预算，符合预算资金要求。但个别子项目结余资金较

多，项目预算与实际支出相差较大，扣 1分，本指标得 4分。

（四）项目效益

1.社会效益（15分）



通过搬迁改造经费的使用，宁夏社科院完成了原办公场

所办公家具及设备、机房设备和古籍搬运工作，完成了新办

公场所（农垦金地大厦）各类功能用房的装修改造工作，完

成了门禁安防系统、监控设备、办公家具等设施设备的采购

安装工作，保障了宁夏社科院 2023 年办公及科研活动的正

常开展。过去的一年，宁夏社科院在院党组带领下，认真落

实自治区党委各项工作部署，围绕单位中心职能，自觉践行

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主旨，深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

作，积极发挥新型智库作用，编辑出版了《宁夏蓝皮书系列

丛书》《宁夏社会科学》《西夏研究》《民族学论丛》等期刊，

顺利完成了自治区党委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项目社会

效益较好，本指标得 13分。

2.可持续影响（10分）

通过搬迁改造经费的使用，宁夏社科院顺利完成了新办

公场所（农垦金地大厦）各类功能用房的改造装修工作，保

障了宁夏社科院未来几年办公及科研活动的正常开展。为宁

夏社科院进一步聚焦宁夏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拓展研究

领域、提升学术水准、增强学术影响力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也为学术交流和学术成果转化、地方文化的建设起到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项目可持续性较好，本指标得 9分。

三、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自治区领导高度重视，宁夏社科院人员齐心合力，

顺利完成搬迁工作

由于历史原因，宁夏社科院原办公科研楼长期属于危



楼，存在很多安全隐患，已严重影响到生命财产安全。为解

决这一问题，宁夏社科院多次向分管领导、主管部门汇报情

况，自治区常委来院调研，组织有关部门开会协调，才使搬

迁工作顺利推进，实现基本解决重大安全隐患困绕的发展难

题。在具体工作中：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搬迁工作领导

小组，制定《宁夏社会科学院整体搬迁工作方案》，办公室

牵头，进一步细化措施、明确时间节点，各责任部门对照分

工积极配合，确保了整体搬迁工作按计划积极推进。二是狠

抓责任落实。方案涉及部门、人员统筹做好组织实施、督促

检查、积极配合、形成合力，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三是

严格执纪监督。搬迁工作涉及大额经费、工程招标、物资采

购等重大事项，除发挥好宁夏社科院公开招标采购领导小组

作用外，办公室带头加强教育引导，坚持关口前移，全程从

严从紧进行日常监督和专项检查，全程接受驻院纪检组监

督，确保搬迁工作顺利圆满。

（二）高度重视古籍、珍稀图书搬迁工作，确保古籍、

珍稀图书安全

为保障馆藏古籍和珍稀图书搬迁工作，宁夏社科院党组

高度重视馆藏古籍、珍稀图书搬迁工作，始终把古籍搬迁的

质量放在突出位置，确保古籍和珍稀图书搬迁安全。一是精

准识别书目数量。项目执行过程中，多次邀请专业人士、请

示领导对搬迁的古籍、珍稀图书名录进行评估和把关，最终

确保古籍（9682册）、珍稀图书（13688册）。二是坚持科学

规划搬迁工作。制定了《宁夏社会科学院馆藏古籍、珍稀图



书搬迁项目实施方案》，确保方案所涉及内容主次分清、搬

迁顺序切实可行。三是全程录像监控过程。专门车辆全程跟

随拍摄搬运车辆行驶过程，确保古籍和珍稀图书安全。

四、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进一步提高项目自评质量。继续以《关于全面推

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为引领，紧紧围绕“全方位、

全过程、全覆盖”的总目标总要求，根据科研工作特点，进

一步提高项目自评质量。

（二）继续加大宣传和培训力度，提高全员对预算绩效

管理的认识度。继续通过聘请专家讲课培训等方式提高全员

对预算绩效管理的认识和资金使用效率。

（三）逐步建立合理有效的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多于其

他兄弟省市社科院加强联系，吸取先进经验和做法，针对社

科类科研项目及课题特点逐步建立合理有效的预算绩效评

价体系。

总之，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严格按照中央以

及自治区相关要求，继续有序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一

步提高科研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


